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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金
华市正宏日用品有限公司等 7 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截止2021年07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5,475.57万
元,本金为11,774.91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
在浙江省金华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
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信
背景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
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王喆,杨颖超,张文韬,张巍琼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9236,0571-85771373,

0571-85774660,0571-85774791
电子邮件：wangzhe3@cinda.com.cn,
yangyingchao@cinda.com.cn,zhangwentao@cinda.com.

cn,zhangweiqio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金华市正宏日用品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处置公告

通讯员 陶琪姜

物业可以根据《临时管理规约》阻挠业主装修吗？近日，宁波市

海曙区法院审结的这起因业主私自改变房屋窗户布局而产生的纠

纷或许能给你答案。

原告李某（化姓）系某小区业主，被告系该小区物业服务公司。

李某因在装修房屋过程中擅自拆除原有外门窗，改变外门窗的形

状、规格等，遭到被告阻拦进场装修，双方继而发生纠纷。随后，李

某诉至法院请求解决。

李某认为，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他有权决定是否更改房屋的窗

户，在相关行政职能部门未对其装修行为予以制止处罚的情况下，

被告无权阻拦其进行房屋装修。

被告认为，李某已签订了《临时管理规约》，规约中明确约定相

关禁止性行为。同时李某的装修行为损害了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

且存在安全隐患，在李某未对更改窗户的行为进行整改前，被告有

权阻止其进行装修。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在《承诺书》中签字确认已阅读《临时管

理规约》，若违反，同意承担相应责任。故李某应当按照《临时管理

规约》规定履行，《临时管理规约》对其具有约束力。

同时，《临时管理规约》明确约定，“除全体业主书面同意外，禁

止改变外门窗、进户门窗、阳台等部位的颜色、形状和规格。”李某在

涉案房屋装修时，将房屋玻璃门窗进行了改造，改变了玻璃门窗原

有的布局和分割，上述行为导致李某房屋的玻璃门窗与其他业主房

屋玻璃门窗不一致，影响了房屋的外观，对小区整体环境造成一定

影响，违反了《临时管理规约》，故被告对李某改装窗户的行为进行

劝阻，符合法律规定，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但李某在已完成改装窗户的行为后，被告以李某未将改装窗户

恢复原状为由，多次阻止李某其他室内装修材料进场，被告上述行

为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最后，法院判决被告赔偿李某损失1700元，驳回了李某的其他

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业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以及管理规约，相关行为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

求。”业主共同制定的管理规约对小区业主具有约束力，小区业主作

为房屋所有权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不仅要遵守法律法规的规

定，也应该遵守小区管理规约的约定。业主对自有房屋进行装修

时，不能随意装修、任性装修，在维护自己权益的同时也要恪守自己

的权利边界，不能侵犯其他业主的公共利益。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管

理服务的提供者，对业主违反管理规约的行为，有权请求停止侵害、

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等，但在履行管理义务的同时，亦不能侵犯业主

的合法权益，不能越界管理、过度管理。

见习记者 李琪桉 通讯员 张建芳

“找工作避雷，专业做罚款！”离职后发朋友圈“吐槽”原

公司，温州一女子惹上官司。近日，永嘉县法院对“在微信

媒介上向永嘉某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判决进行强制

执行。

张某原是永嘉某公司员工。今年3月离职时，她与公

司因离职工资金额发生争议。5月，她使用个人微信账号

在朋友圈发布“×××，最垃圾的公司！找工作避雷，专业

做罚款。祝早日歇菜”的内容，恶意诋毁该公司，并附有一

张含污秽内容的表情包图片。随后还在该消息下面发表

“我还做过假账，对不起”“赶紧跑路，我带你撸××羊毛，开

辟赚钱新道路”等评论内容。

发现张某朋友圈的相关内容后，永嘉某公司于7月诉

至永嘉县法院，要求张某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道歉，在温

州主流报刊媒体上连续十日刊登赔礼道歉文章向原告赔礼

道歉，并承担其维权所产生的律师费。

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张某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发布的

内容，对原告使用了具有侮辱性质的语言，主观上有损害原

告名誉的故意，客观上造成了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给原告

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侵权，故法院对

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鉴于被告

系通过微信方式进行侵权，原告要求被告在温州主流媒体

上连续十日登报赔礼道歉，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法院

根据案情及被告的过错，判决被告张某在微信媒介上向原

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酌定支付其支出的律师费2000元。

判决生效后，张某仅支付了律师费，却迟迟未履行在微

信朋友圈发布道歉信息的义务。原告于是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该案于11月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法官释法析理及

法律震慑下，日前，张某终于在朋友圈发布致歉内容。

法官说法：
网络平台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针对他

人的侮辱、诽谤信息需要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就本案而言，

张某即使认为就职公司存在罚款、拖欠薪资等问题，也应当

通过正当救济途径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使用“最垃圾”“早日

歇菜”等具有侮辱性质的语言发布在其朋友圈。

为提高销售业绩
证券人员
替客户考研

通讯员 铁律宣

近日，根据中国检察网

官网披露的起诉书显示，

2020年12月26日，在中信

证券公司一分公司工作的李

某某，在代替兴某某参加全

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时被当场

抓获。

据查，1996年出生的李

某某是证券行业新人，客户

资源不佳、销售业绩不理

想。1982年出生的兴某某

报名参加了全国研究生招生

考试，因害怕考试通不过，就

找到李某某，并对李某某承

诺，如果其同意代替自己参

加考试，就给李某某拉客户

购买证券，以提高李某某的

年底销售业绩。李某某心动

了，遂应允替考。

2020年 12月 26日，李

某某在代替兴某某考试时，

被监考老师发现，核实替考

情况属实后被当场抓获。

2021年1月15日，兴某某投

案自首。

检察机关认为，兴某某

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

定的国家考试、李某某代替

他人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

试，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

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日前，

检察机关以代替考试罪依法

对兴某某、李某某二人提起

公诉。

浙江铁券律师事务所韦正强
律师：

替考行为严重破坏国家

考试管理制度，损害其他考

生的公平竞争权，毒化社会

风气。2015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二

十五条将代替考试行为入

刑，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

后增加一条，规定代替他人

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行为，构

成代替考试罪，处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近年来，金融机构为了争夺

客户资源，营销手段层出不

穷，但是也要注意手段的合

法性，不要走歪门邪道。同

时，广大考生在参加各类考

试时，应遵守考试纪律及法

律规定，做到“诚信考试、自

强不息”，千万不要妄想走

“捷径”来破坏考试公平。

捣毁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公安局获

悉，按照“昆仑2021”专项行动部

署，北京警方联合北京市生态环

境部门于近期打掉5个非法收

集、运输、储存、倒卖废机油污染

环境的违法犯罪团伙，捣毁9处

非法储存废机油污染环境的“黑

窝点”，依法刑事拘留65人。

新华社 王鹏 作

业主装修拆除外门窗 遭到物业阻拦

《临时管理规约》能约束业主吗？

离职后发朋友圈“吐槽”原公司
法院：道歉并赔偿！


